语言文化学院新东方国际教育奖学金
评选办法

第一条　为支持学院教育事业的发展，激励广大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立志成才，西安市雁塔区新东方彼岸成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在学院内捐赠设立“新东方国际教育奖学金”。为做好奖学金的评定及发放工作，结合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对象为语言文化学院全日制二年级及以上本科学生，奖励名额20名，奖励标准每人2000元人民币。
第三条　学院成立由主管学生工作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代表组成的评审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该项奖学金的评定、推荐及管理工作。

第四条　学生资格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管理制度；

（二）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积极参加学校及学院组织的各类活动；

（三）二年级及以上学生，学分或者素测（综测）成绩较上学年有较明显提升的学生。

第五条  学院评选要求
（一）评审工作坚持公平、公开、公正原则；

（二）评选标准分为两类，一类为学分成绩提升，一类为素测（综测）成绩提升；

（三）学分成绩：大二年级使用春、夏两学期成绩较秋季学期成绩相比，大三及以上年级使用整学年成绩与上一学年相比；

素测（综测）成绩：大三及以上年级使用整学年成绩与上一学年相比。
（四）拥有有效期内雅思或托福成绩（考试时间在2020年12月1日之后）的学生获得额外加分。其中雅思7分或托福100分及以上，在学分或素测（综测）成绩提升基础上加1分；雅思6.5分或托福90-99分，在学分或素测（综测）成绩提升基础上加0.5分；其余成绩不加分
第六条　具体评选程序

（一）学生申请。符合条件的二年级及以上学生自愿申请。

（二）年级初审。辅导员对各年级学分成绩进行初步审查，经审查筛选出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
（三）学院推荐。学院评审领导小组对初审结果及相关材料汇总并审核，确定最终推荐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3个工作日。
（四）审核发放。学院将新东方国际教育奖学金推荐名单及材料交由西安市雁塔区新东方彼岸成人教育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审核无误后，予以发放奖学金。

第七条　在参评学年内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取消该项奖学金评定资格：

（一）诚信意识严重缺失；

（二）在申请过程中弄虚作假；

（三）学年内受到校、院纪律处分、通报批评。

第八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